食品生产者证后审查通知书

                                      编号：津（  ）证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对食品（含食品添加剂）生产者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实施监督检查制度。依据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实施的《天津市食品生产许可证后审查工作规范》，按照我局工作部署，对你单位年度内生产许可条件保持情况、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生产过程控制情况、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内容依法进行证后审查。请你单位予以配合。

审查方式：采取听取食品生产者汇报，查阅食品生产者记录及账目、票据，询问食品生产者员工，核查生产现场，考核食品生产者检验能力，核对食品生产者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方式开展审查工作。
审查人员：               

审查时间：                  

其他检查措施实施日期：依书面审查工作需要确定并随时通知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通知书一式二份，食品生产者、区市场监管局分别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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